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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關稅法。 

2. 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。 

3. 海關徵收規費規則。 

標
準
（
合
理
）
作
業
程
序 

 

           受理艙單更正或短溢卸申請 

↓ 

簽收申請資料 

↓ 

                  初       核 

↓ 

複       核 

↓ 

艙單檔更正或短溢卸註記(電腦作業) 

↓ 

通知分估人員或電傳專責人員 

↓ 

資料歸檔 
 

辦理

時應

注意

事項 

1. 須符合本關(原局長)書函高書字第 0931010666 號規定。 

2. 須符合本關(原局長)書函第 1789 號規定。 

3. 檢查附件資料是否備齊。 

4. 判定應否徵收規費及議處。 

使 

用 

書 

表 

1. 中華民國海關艙單。 

2. 中華民國海關艙單更正單。 

3. 海運進口貨物短溢卸報告。 



 


